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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关于做好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试运行工作的通知(测管

函[2007]11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： 目

前，按照《关于推广应用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》（

测办[2006]123号）的要求，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甲级测

绘资质单位应用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的

培训工作已经完成，即将进入系统试运行阶段，现将试运行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自2007年5月1日起，系统在已取

得甲级测绘资质和新申请甲级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始试运行。

地（市）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乙级以下测绘单位的试运行

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情况

确定，但应于2007年底前全部完成。2008年1月起，全国各等

级测绘资质审查、年度注册和测绘作业证正式运行网上申报

、受理和审批。 二、在系统试运行期间，新申请甲级测绘资

质和甲级测绘资质单位申请业务范围、单位名称、地址、法

人代表等变更事项的，其申请材料应用系统生成规范数据，

通过系统和网络发送单位所在地的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。

此外，新申请甲级测绘资质的单位需填写（纸质）申请表二

份（加盖单位印章），报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。 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签

署审核意见后，通过系统和网络向国家测绘局转报申请材料

，同时将（纸质）申请表转报国家测绘局。 国家测绘局通过

系统和网络受理、审批甲级测绘资质及其变更事项，除要求



提供的二份申请表外，一般不再接收其它纸质申请材料。 三

、对于已经取得甲级测绘资质的单位，应当按照《测绘资质

管理规定》第八条要求提供的资料，应用系统生成规范数据

，于2007年10月31日前通过系统和网络陆续报送国家测绘局

，或者由省自治区、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转报国家测绘

局。 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将本地甲级

测绘资质单位报送资料的方式和时间，于2007年5月1日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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